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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９

股票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４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

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

８

人（原董事徐宪华先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辞去公司董事一职），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书面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改选公司董事的议

案》；

同意提名杜永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候选人简介详见

附件），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公司编号为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号临时公告）。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介

杜永朝，男，

１９６１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经济师。曾任南通市计划委员

会科员、副科长；南通市建设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南通市计划委员会科长、主任

助理；南通市港闸区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南通市经贸委副主任、党组成员；

南通市经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南通市乡镇企业局、中小企业局局长；现任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９

股票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５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

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书面表决形成如下

决议：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改选公司监事的议

案》。

同意提名许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候选人简介详见附

件），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介

许旭，男，

１９７６

年出生，华东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毕业，荷兰格罗

宁根大学国际私法博士在读。曾任可口可乐中国区集团法务总监；通用电气医

疗集团医学诊断事业部大中华区法律与合规顾问。

２０１２

年加入中化国际 （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现任中化国际法律部总经理。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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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

００６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会议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星期六）上午

９

：

００

二、会议地点：南通文景国际大酒店

三、会议审议议题：

１

、关于改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改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五、会议登记办法：

法人股东持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加盖公章）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股票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委托

人股票帐户卡、本人和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在来信或传真

上写明股东姓名、股东帐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股东身份证及股

票帐户卡复印件。

六、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七、登记地点：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

９９８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八、联系方式：

１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

—

８３５５８２７０

、

８３５３０９３１

２

、传真：

０５１３

—

８３５２１８０７

３

、邮政编码：

２２６０１７

４

、联系人：宋金华、黄燕

九、其他事项：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出席会议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附：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本人

／

单位参加南通江山农药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改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 — —

１．１

杜永朝

２

关于改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 —

２．１

许旭

委托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８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应到会董事

８

人，实际董事

８

人。 经过充分沟通，以传真方式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兴业银行深圳华

侨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拟向兴业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亿贰仟

伍佰万元整的综合授信业务，期限叁年，并由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以上授信仍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

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齐普生公司）因经营需要

拟向银行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玖千万元， 本公司拟为齐普生公司的贷款及综合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

１

）拟为齐普生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累计人民币肆仟万元整的授

信敞口提供保证担保。

（

２

）拟为齐普生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支行申请累计人民币叁仟万元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３

）拟为齐普生公司向兴业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贰仟万元整的综合授

信提供保证担保。

以上担保仍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六日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９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为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担保额度

９

，

０００

万元

本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

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

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

９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拟为齐普生公司的贷款及综合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齐普生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结义 ；注册

地点：深圳；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工业区

２０２

栋四层西侧

４１８

室；经营

范围：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及配套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上门维修；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

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楼宇智能化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不含限制项目

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机构设备的购销及其国内贸易（法律、法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市政工程设计与施工（凭资质经营）

齐普生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５３％

的股权；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齐普生公司资产总额：

３０９

，

１７９

，

４４１．２７

元， 负债总额：

２１２

，

３６６

，

５３５．９７

元， 资产净额：

９６

，

８１２

，

９０５．３０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３２７

，

３３０

，

７９３．８２

元， 净利润：

２３

，

４１１

，

５１５．７０

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齐普生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较好，公司可以有效的控制担

保产生的风险。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３５

，

８２１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比例为

６９．３７％

。 其中公司对齐普生公司的担保总额是

７０００

万元，齐普生公司为本公司的

担保总额是

１８５７１

万元，深圳市金证软银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担保

１０２５０

万元。 齐普生公司

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７０％

，且上述单笔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 公司

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

２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

３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六日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０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

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 会议召集人：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三） 地点：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九楼会议室

（四）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向兴业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深

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三、参加会议人员：

１

、在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３

、本公司依法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１１

时，下午

１５

—

１７

时）

向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以收信邮

戳为准）。

２

、法人股东需持股票帐户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社团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３

、个人股东需持股票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需持被代理人的股票

帐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五、注意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大厦九楼会议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联系人：王凯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６３９３９８９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６３９３９８６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六日

附件一：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作为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提

案（包括临时提案）具有表决权，兹委托 代表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的深圳

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

关于向兴业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二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做出投票指示

。

２

、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除另有明确指示外

，

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的其他需决定事项按

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放弃投票

。

４

、

委托人为境内法人股东的

，

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５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序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

委托期限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１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以传真、电子邮

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王亚非董事长主持，经过充分讨论、认真审议，与会全体董事以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委托理财和委托贷款项目

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与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合作，实施如下委托理

财和委托贷款项目：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的前提下， 可在

１

年内累计购买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９

亿元的保

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现公司全资子公司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认购“杭州银行‘幸福

９９

’机构客户

１３０４

期理财计划产品”，理财产品期限为

１

年，年利率为

５．０％

，按年付息。公司此次认

购产品为保本型低风险理财产品， 已经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

荐代表人汪岳、徐圣能审核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

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２．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委托招商银行合肥金屯支行贷

款，委托贷款期

１

年（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委托贷

款年利率为

９．５％

，按季付息；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委托贷款提

供本息连带责任担保。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落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累计进行委托理财和委托贷款的

余额为人民币

１．２７

亿元（含公司子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４．３９％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重大决策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３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３０７，９５４．００ ２６１，４７５．４０ １８％

营业利润

８１，６６７．９１ ７７，３１０．２７ ６％

利润总额

８１，３１６．９８ ７７，１００．４６ 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４，１２８．５３ ４６，６５８．１２ 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４

０．３７

（

调整前

）＊

０．３０

（

调整后

）＊

－８％

（

调整前

）＊

１３％

（

调整后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７３％ ２０．９４％

减少

０．２１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１，３０７，９７１．１１ ９４１，４９８．５３ 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８４，４３４．９５ ２４２，９５１．０２ １７％

股本

１５８，０５７．４８ １２６，４４５．９８ 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１．８０

１．９２

（

调整前

）＊

１．５４

（

调整后

）＊

－６％

（

调整前

）＊

１７％

（

调整后

）＊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本为

１２６４４５．９８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股本为

１５８０５７．４７８８

万元，上述相关数据以此为基础计算而得。

３

、 调整前数据为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数计算数据， 调整后数据为按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数计算数据。

二、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一）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利润均较上年有一定幅度增长，主要因为

公司已销售的房地产项目在年内竣工交付并且结转收入增长所致。

（二）公司报告期总资产增长

３９％

，主要因为公司房地产开发规模扩大，销

售回款增长和实现利润增长所致。

（三）公司报告期内实现签约金额

５６．２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１％

，取得较好经

营业绩，并为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稳定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公告上网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二月六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

（二）召开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十号西飞宾馆第二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四）召集人：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方玉峰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１

，

４６３

，

１５９

，

４７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１３％

。

（二）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批准《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４６３

，

１５９

，

４７３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郭 斌、贺伟平

（三）律师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

联系电话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办公室调整，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起，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

联系电话分别变更为：

０２９－８６８３３０９７

和

０２９－８６８３３１０７

，其他联系方式不变。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９

股票名称：王府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增资引入合作伙伴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郑州王府井商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王府井商业”）以增资方式引入合作伙伴的事项。

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上述以增资方式引入合作伙伴事项已经北京市国

资委评估核准。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本公司与塔博曼郑州 （香港） 有限公司

（

ＴＡＵＢＭＡ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Ａ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简称“塔博曼郑州”）签署了合资合同。塔博曼郑州以人民币

２２

，

１４０

万元向郑州王府井商业增资。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持有郑州王府井商业

５１％

股

权，塔博曼郑州持有郑州王府井商业

４９％

股权。 上述增资价格系参考郑州王府

井商业评估价值经双方协商确认。 鉴于塔博曼郑州为一家在香港注册设立的

公司，本次增资事项尚需经过商务部门审批。

依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Ａ１０７３－３

号审计报告及中

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ＢＪＶ１０５５

号评估报告，确认郑

州王府井商业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总资产账面价值

３９

，

０９３．３１

万元，净资产账

面价值

２２

，

９９５．３１

万元； 总资产评估价值

３９

，

１３７．５０

万元， 净资产评估价值

２３

，

０３９．５０

万元，增值额为

４４．１９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０．１９％

。

塔博曼郑州是一家根据香港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其主要经营地址

位于香港金钟道

８８

号太古广场

１１

层

１１０７－１１

室（

Ｓｕｉｔｅ １１０７－１１

，

１１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Ｔｗ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ｌａｃｅ

，

８８ Ｑｕｅｅｎｓｗａｙ

，

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该公司

由美国塔博曼购物中心公司 （

Ｔａｕｂｍ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ｓ

，

Ｉｎｃ．

） 的下属子公司塔博曼

郑州控股有限公司（一个开曼公司）（

Ｔａｕｂｍａ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Ａ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简称“塔博曼郑州控股”）出资设立。 塔博曼购物中

心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密西根州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 Ｈｉｌｌｓ

。该公司从事购物中心开发与运

营，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与塔博曼购物中心公司已在西安赛高城

市广场项目上进行合作，相关合作事项本公司已公告。除上述西安项目合作事

项以外，塔博曼购物中心公司、塔博曼郑州控股和塔博曼郑州与本公司及本公

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 本公司将与塔博曼郑州通过郑州王府井商业持有

郑州枫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华商业”）

６５％

股权，共同运营管理

郑州温哥华广场项目。塔博曼公司作为国际知名的购物中心运营商，在购物中

心运营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将为本项目的运营带来国际化的购物中心运营

方式，有效降低经营风险。 本次增资事项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

构成重大影响。

关于投资枫华商业事项以及设立郑州王府井商业事项详见本公司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备查文件：

１．

郑州王府井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１０

月审计报告；

２．

郑州王府井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引进境外投资人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

特此公告。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

５

、

６

日，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

２０％

。

●

经本公司自查及征询控股股东，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股东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

５

、

６

日，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

２０％

，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自查， 本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相关议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进行了信息披露。

除上述之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经与公司、公司大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核实，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

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

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除已披露

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以外，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策划针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

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

大事项。

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８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７

债券简称：

０８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经各位董事审议，会议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葛洲坝重庆投资有限

公司股权信托融资的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葛洲坝重庆投资有限公司向四川信托有

限公司以股权信托的方式融资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三年。

葛洲坝重庆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 本公司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３０％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葛洲坝海集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出资

２１５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４３％

；重庆浩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资

１３５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２７％

。 注册地址在重庆市江北区，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房

屋销售及租赁等。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在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

２

段

１８

号川信红照壁大厦， 经营范围为资金信

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等。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对葛洲坝重庆

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２

，

０００

万元作为葛洲坝重庆投资有限公司

的实收资本，

４３

，

０００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葛洲坝重庆投资有限公

司实收资本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葛洲坝海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持股

３０．７１％

， 本公司持股

２１．４３％

， 重庆浩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１９．２９％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持股

２８．５７％

。

根据双方约定，信托存续期间，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不参与葛洲坝重庆投资

有限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和分红， 葛洲坝重庆投资有限公司原有的董事会及

经营管理机构不因本次增资而进行调整。 葛洲坝重庆投资有限公司按照双方

约定的价格每季度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支付溢价款。

信托期限届满之日， 葛洲坝重庆投资有限公司回购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持

有的股权，本股权信托计划终止。股权回购款为投资款本金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及未支

付完毕的股权溢价款。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对葛洲坝重庆投

资有限公司股权回购提供担保。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股权信托融资遵循了市场交易原则， 融资价格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４

证券简称：鹏博士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 � � �证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

１２

鹏博债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方案的议案》等相关决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在不超过

７．５

亿元人民币价格范围内负责办理中信网络有限公司公开挂

牌转让的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企业”或“长城宽带”）

５０％

股权在产权交易所的竞买事宜。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７０

号文核准同意，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与中信网络有限公司就长城宽带

５０％

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 《产权交易合

同》，产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７１２００

万元，公司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按照《产权

交易合同》的约定，公司已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的

３０％

，并将持有的长城宽带

５０％

股权（

４５０００

万元出资）质押给中信网络有限公司，对尚未支付的

４９８４０

万

元股权转让款和

７４４３．８４１４１０

万元代偿债务提供担保。 （详细内容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４９

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５１

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目前，公司已全面掌管长城宽带的日常经营和管理，基本完成公司与长城

宽带各地分子公司在组织架构、网络资源、物资采购、销售团队、后台支持平台

等方面的整合工作，协同效应逐步体现。

鉴于公司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 根据公司与中信网络签

订的《产权交易合同》约定，因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完毕，本次交易标的长城宽

带

５０％

股权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将在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或提供了经中信网络认可的其他担保后，

办理长城宽带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报刊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

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

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９６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解押暨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接到

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控股集团”）通知，获悉

精工控股集团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解除了原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的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４５８

万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权质押解除登记手续。 同日， 精工控股集团又办理了

１４５８

万股股票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的质押手续。

截止目前，精工控股集团累计质押股份

１８

，

１６２．５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９２．６９％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０．９６％

。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５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脚树和老屋基矿井恢复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金佳煤矿一采区发生煤与瓦

斯突出事故并引致公司所属矿井停产整顿事宜， 以及公司所属矿井中的土

城、月亮田和火铺矿井经验收并恢复生产的情况，本公司已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１

月

２２

日和

２

月

４

日进行了相应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晚和

２

月

５

日下午，经相关部门逐级验收，公司老屋基矿井

和山脚树矿井分别达到了复产要求并恢复生产。 截至本公告日， 除事故矿

井金佳矿井外，公司所属其余矿井均已恢复生产。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